附件一 外國國際合作事務財團法人向外交部申請認許函(格式）

受文者：外交部
主旨：有關OOO外國財團法人申請外交部國際合作事務財團法人認許，報請審核案。
說明：
一、來臺前原獲外國核准設立背景：
(一)外文全名(中文譯名)：
(二)國家名稱：
(三)設立日期、法令依據及地址：
(四)主管機關：
(五)類型：
二、擬認許財團法人中文及英文全稱：
三、檢附申請文件：
(一)來臺前原獲外國主管機關准予設立登記，具有財團法人資格之證明。
(二)捐助章程。
(三)董事或在中華民國代表人資格之證明文件。
(四)在中華民國事務所之所在地。
(五)原事務所所在地為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者，其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因應計畫。
(六)前二年業務報告。
(七)前二年財務報告，該財務報告應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八)財產清冊（填報日期應與資產負債表日期相同。財產種類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動產及不動產名稱應填列資產負債表之會計科目名稱，並檢附財產憑據。財產清冊應經製表人、審核人及代表人簽章）。　　　　　　　　　
(九)本年度工作計畫書，該工作計畫書應包含設置宗旨、擬設置地點、聯絡方式、工作項目、組織編制(含人員簡歷)與職掌、工作方法及經費來源等內容。
(十)在我國舉行活動期間，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承諾書。

申請人(簽章)：
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謹註：
一、說明三所列應檢附之申請文件倘為外文者，均應譯成中文。
二、說明三所列應檢附之文件中，包括第(一)、(二)、(三)、(七)、(八)、(十)項，其外文及中譯文文件，均應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驗證。
三、申請函請用標楷體十六號字書寫。



	○○○外國國際合作事務財團法人工作計畫書（格式）

	財團法人名稱
（全銜）
	

	設置宗旨
	




	設置地址
	


	工作項目
	






	組織編制
與執掌
	

	工作方法
	









	經費來源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代表　○　○　○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附件三
○○○外國國際合作事務財團法人財產清冊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種類
	名稱
	單位
	數量
	金額
（新臺幣元）
	備註
（存放機關及其證明文件字號）

	動產
	現金
	
	
	
	
	

	
	股票
	
	
	
	
	

	
	公債
	
	
	
	
	

	
	其他
	
	
	
	
	

	
	小計
	
	
	
	
	

	不動產
	土地
	
	
	
	
	

	
	建物
	
	
	
	
	

	
	其他
	
	
	
	
	

	
	小計
	
	
	
	
	

	合計
	
	
	
	
	



代表人                      審核                      製表



說明：
1. 填報日期應與資產負債表日期相同。
2. 財產種類包括動產及不動產，且每一財產須詳填下列之財產清冊明細表，附送備查。
3. 動產及不動產名稱請填列資產負債表之會計科目名稱，金額以未扣除折舊或攤銷前之帳面價值填寫。
4. 財產憑據影本應連同本清冊附送備查。儲存金融機構之現金、股票、公債…等財產證明，原則上應提供向存放機構申請開立之存放證明書；不動產應提供向登記機關申請之謄本。

附件四
	○○○外國國際合作事務財團法人人員簡歷表（格式）

	職稱
	姓名
（中文及外文）
	國籍
	性別
	生日
	身分證或外僑居留證字號
	居住所地址或
居留地址
	聯絡電話

	負責人
（代表）
	
	
	
	
	
	
	

	
	
	
	
	
	
	
	

	
	
	
	
	
	
	
	





附件五
外國財團法人向外交部申請國際合作事務財團法人認許案檢附文件檢查表

檢查表


                             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文件名稱
	檢查 
	結果

	1
	申請函
	□檢附 □未檢附 □未齊全
應補正                  
	□各項次文件齊全


□各項次文件請重新補正備齊送外交部

	2
	來臺前原獲外國主管機關准予設立登記，具有財團法人資格之證明
	□檢附 □未檢附 □未齊全
應補正                  
	

	3
	捐助章程
	□檢附 □未檢附 □未齊全
應補正                  
	

	4
	董事或在中華民國代表人資格之證明文件
	 □檢附 □未檢附 □未齊全
應補正                  
	

	5
	在中華民國事務所之所在地
	□檢附 □未檢附 □未齊全
應補正                  
	

	6
	原事務所所在地為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者，其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因應計畫
	 □檢附 □未檢附 □未齊全
應補正                  
	

	7
	前二年業務報告
	□檢附 □未檢附 □未齊全
應補正                  
	

	8
	財產清冊
	 □檢附 □未檢附 □未齊全
應補正                  
	

	9
	本年度工作計畫書
	□檢附 □未檢附 □未齊全
應補正                  
	

	10
	在我國舉行活動期間，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承諾書
	□檢附 □未檢附 □未齊全
應補正                  
	

	11
	財團法人人員簡歷表
	□檢附 □未檢附 □未齊全
應補正                  
	



 


[bookmark: _GoBack]附件六
外國財團法人向外交部申請國際合作事務財團法人認許案審查表





                             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文件名稱
	意見
	結果

	1
	來臺前原獲外國主管機關准予設立登記，具有財團法人資格之證明
	
	□申請案符合財團法人法及本部認許辦法規定，准予認許


□申請案未符合財團法人法及本部認許辦法規定，不予認許

□申請案部分內容未符合財團法人法及本部認許辦法規定，准予補正後送本部審核


	2
	捐助章程
	
	

	3
	董事或在中華民國代表人資格之證明文件
	
	

	4
	在中華民國事務所之所在地
	
	

	5
	原事務所所在地為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者，其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因應計畫
	
	

	6
	前二年業務報告
	
	

	7
	財產清冊
	
	

	8
	本年度工作計畫書
	
	

	9
	在我國舉行活動期間，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承諾書
	
	

	10
	財團法人人員簡歷表
	
	



